
第二章

委员会第五十八届会议工作概况

13．关于“外交保护”专题，委员会审议了特

别报告员的第七次报告 (A/CN.4/567)。委员会接着

完成了该专题的二读。委员会根据其《章程》第23
条，决定建议大会在外交保护条款草案的基础上制

订一部公约（见第四章）。

14．关于“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

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（危险活动引起跨界损害所造

成损失的国际责任）”专题，委员会审议了特别报

告员的第三次报告 (A/CN.4/566)。委员会接着完成

了该专题的二读。委员会根据其《章程》第 23条，

决定建议大会以通过决议的方式核准原则草案并敦

促各国为实施原则草案而在国内和国际上采取行动

（见第五章）。

15．关于“共有的自然资源”专题，委员会设

立了跨界地下水工作组，以完成对特别报告员在

其第三次报告 3 中提交的条款草案的审议；将 19个
经修订的条款草案提交给了起草委员会；然后一读

通过了一套跨界含水层法条款草案及其评注（见第

六章）。

16． 关于“国际组织的责任”专题， 委员会

审议了特别报告员的第四次报告（A/CN. 4 / 564和
Add.1-2），通过了关于解除行为不法性的情况和关

于一国对一国际组织的行为所负责任的 14个条款

草案及其评注（见第七章）。

17．关于“对条约的保留”专题，委员会审议

了特别报告员第十次报告 4 第二部分，向起草委员

会提交了关于条约目标和宗旨的定义和关于确定

保留效力的 16条准则草案。委员会还通过了五条

3 《2005年……年鉴》，第二卷（第一部分），A/CN.4/551
和 Add.1号文件。

4 同上，A/CN.4 /558和 Add.1 -2号文件。

涉及保留效力的准则草案及其评注。另外，委员会

参照新的术语，重新审议了两条以前通过的涉及

明显无效保留的定义范围与程序的准则草案（见第

八章）。

18．关于“国家单方面行为”专题，委员会审

议了特别报告员载有 11条原则草案的第九次报告

（A/CN.4/569和 Add.1），并重建了单方面行为工作

组，负责拟订本专题的结论和原则。委员会通过了

一套共 10条关于能够产生法律义务的国家单方面

声明的指导原则及其评注，并提请大会注意该指导

原则（见第九章）。

19．关于“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”专题，委

员会审议了特别报告员的第二次报告 (A/CN.4/570)
（见第十章）。

20． 关于“引渡或起诉的义务（或引渡或起

诉）”专题，委员会审议了特别报告员的初步报告

(A/CN.4 /571 )（见第十一章）。

21．关于“国际法不成体系问题：国际法多样

化和扩展引起的困难”专题，委员会审议了研究组

的报告（A/CN. 4 /L. 682和 Corr. 1和 Add. 1）并注意

到其中的42项结论（见第十二章），委员会提请大

会注意这些结论。报告及其结论是根据研究组主席

定稿的一份分析性研究报告编写的。这份分析性研

究报告归纳并分析了不成体系的现象，同时考虑到

了研究组各成员所写的研究报告以及在研究组内部

进行的讨论。委员会要求在委员会网站上公布该分

析性研究报告并在其《年鉴》里发表。

22．委员会设立了规划组审议其方案、程序和

工作方法（见第十三章B.2节）。委员会重申了关于

不能事先限制文件长度的意见。它建议编纂司编制

第七版《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》，并决定在长期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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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方案中纳入下述专题：“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

辖豁免”、“国际组织的管辖豁免”、“发生灾害时的

人员保护”、“信息跨界流动的个人数据保护”以及

“域外管辖权”（见第十三章 B.1节）。

23．委员会继续与下列组织进行了传统的信息

交流：国际法院、亚非法律协商组织、欧洲委员会

所属的欧洲法律合作委员会和国际公法法律顾问委

员会、美洲法律委员会。委员会的委员们还就相互

关心的问题与其他团体和协会举行了非正式会议

（见第十三章 D 节）。

24．为来自不同国家的 25名参加者举行了培

训讲习班（见第十三章 F 节）。

25．委员会决定下一届会议将于 2007年 5月 7
日至 6月 8日和 2007年 7月 9日至 8月 10日分两期

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举行（见第十三章 C 节）。




